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从事 的，自个体经营 办理个体工商户登

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20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和个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

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

        四川标准：顶格上浮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自办理个体

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下同）内按每

户每年 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24000元

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税收政策

支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



       税费款扣减限额及顺序 

        1.从事个体经营的，以申报时本年度已实际经

营月数换算其扣减限额。换算公式为：扣减限额＝

年度限额标准÷12×本年度已实际经营月数。

        2.纳税人在扣减限额内，每月（季）依次扣减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

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纳税人本年内累计应缴

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免税额以其应缴纳

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

为限。

        税费款扣减限额及顺序 

        3.纳税人申报纳税时，本年度累计扣减的税费

款，不能超过扣减限额。如纳税人在前期由于限额

不足导致多缴税款，可申请退还。

        4.同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办多家个体工商户

的，应当选择其中一户作为政策享受主体。除该个

体工商户依法办理注销登记、变更经营者或转型为

企业外，不得调整政策享受主体。



        某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甲于2024年1月创办例：

个体工商户A，假设当地的限额标准为每户每年

24000元，A按季申报缴纳增值税及附加、个人所

得税，那么其于2024年4月就一季度所属期税款办

理纳税申报时的扣减限额  

       =24000/12×3=6000（元），

       于2024年7月就二季度所属期税款办理纳税申

报时的扣减限额=24000/12×6=12000（元）。

        三季度、四季度类推计算，扣减限额分别为

18000元、24000元。

        享受方式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向税务部

门申报纳税时，填写《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信息表》，通过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申报享

受政策。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填写姓名、公民身份号码、

退役证件类型、退役时间。

       退役证件类型包括：（1）《中国人民解放军退

出现役证书》;（2）《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

现役证》;（3）《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

（4）《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役证书》；

（5）《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

（6）《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

（7）其他证明材料，即无法提供前述证件时，其他

能够证明退役士兵退役信息的材料。

       退役时间，为退役证件上注明的退役时间，或

其他能够证明退役士兵退役信息的材料上注明的退

役时间。

        留存备查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申报时，注明其退役军人身

份，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中

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

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退出现役证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

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

现役证》留存备查。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企业

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

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

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

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50%，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

度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

  ：      四川标准 顶格上浮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

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

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

每人每年9000元。

2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就业税收政策



        税费款扣减限额及顺序 

        1.企业应当以本年度招用退役士兵申报时已实

际工作月数换算扣减限额。实际工作月数按照纳税

人本年度已为退役士兵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时间

计算。计算公式为：

        扣减限额=∑每名退役士兵本年度在本企业已实

际工作月数÷12×年度定额标准

        2.企业在扣减限额内每月(季)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企

业本年内累计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减

免税额以其应缴纳税款为限；大于上述扣减限额

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政策

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税费款扣减限额及顺序 

      3.纳税年度终了，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小于年度扣减限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得税。当年扣减不完的，不

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

        同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多家企业就业的，应



当由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养

老、工伤、失业保险的企业作为政策享受主体。

        为更好促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对于企业

因以前年度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符合政策条

件但未及时申报享受的，可依法申请退税；如申请

时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已从企业离职，不再追溯执

行。

        某企业B于2024年1月招用退役士兵乙，例：

2月招用登记退役士兵丙，与两人均签订了3年期限

劳动合同，并自当月起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假设B企业按季申报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当地的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那么B企业于

2024年4月就一季度所属期税款办理纳税申报时的

扣减限额=9000/12×（3＋2）=3750（元），于

2024年7月就二季度所属期税款办理纳税申报时的

扣减限额=9000/12×（6＋5）=8250（元）。三

季度、四季度类推计算，扣减限额分别为12750

元、17250元。



        享受方式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的，向税务部

门申报纳税时，填写《重点群体或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就业信息表》,通过填报相关纳税申报表申报享受

政策。



        留存备查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申报时，注明其退役军人身

份，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中

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

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退出现役证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

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

现役证》留存备查。

        纳税人在2027年12月31日享受本公告规定的

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的，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

止。退役士兵以前年度已享受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

收优惠政策满3年的，不得再享受本公告规定的税收

优惠政策；以前年度享受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未满3年且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按本公

告规定享受优惠至3年期满。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享受政策的办理方式。

企业 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享受政策的办理方式。

如何进行信息采集。

如何填报系列

减免税申报表。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税费优惠政策申报享受操作指南

增加了填写创业信息表的环节1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从事个体经营享受政策的办理方式/01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填写姓名、公民身份号码、

退役证件类型、退役时间。

强制监控创业时间2

同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开办多家个体工商户

的，应当选择其中一户作为政策享受主体。

除该个体工商户依法办理注销登记、变更经

营者或转型为企业外，不得调整政策享受主

体。



从事个体经营如何采集信息

选择“我要办税”：

第一步：登陆“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
               电子税务局”

1

2



在“我要办税”中选择“税收减免”。

选择“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采集”。

第二步：进入信息采集

系统对开业时间

有强制监控。若

不符合政策规定

36个月要求，则

会弹窗提醒。

第三步：采集相关信息

选择“新增”或者“导入”。

在弹出的窗口中，按要求填写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信息。

请注意，新增退役时间、入职时间、离职时间填写。



优化需要填写的信息表内容

企业招用重点群体享受政策的办理
方式

/02

对于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公告》优

化了需要填写的信息项目，主要是招用人员的

入职时间、离职时间、退役时间等。

特别提醒

选择“我要办税”：

第一步：登陆“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
               电子税务局”

企业招用如何采集信息



1

2

在“我要办税”中选择“税收减免”。

选择“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采集”。

第二步：进入信息采集

第三步：采集相关信息

选择“新增”或者“导入”。

点击“下载模版”

获取信息采集模版



填写模版完毕并保存后，

选择该文件进行“上传”“导入”。

若填写格式无误，

系统会弹窗：导入成功X条，导入失败0条。

若显示“导入失败X条”，则需要通过“下载导入失败数据”查看错误信息，

进行修改和重新导入。



导入成功后，界面就会出现填写信息。

是需要更正以往年度的信息，选择“采集以往年度”，进行录入。

是需要更正以往年度的信息，选择“采集以往年度”，进行录入。



申报表填写/03

        限额内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申报表填写

        依次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一

般纳税人适用），进入纳税人申报界面。

1

2 3

1

2

        在“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中，在减免税性质代码及名称中输入关键词

找到对应减免税代码。

减免税名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减免税代码：0001011813；

减免税名称：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减免税代码：0001011814。



       某企业A于2024年4月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甲、乙、丙三人，与三人

均签订了3年期限劳动合同，并自当月起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A企业此前和现在未招用其他重点群体人员或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假设该企业按月申报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无消费税。

        本地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

        本月该企业在未扣减本优惠前应缴增值税税额1000元。

2250.000.00 1000.00

       A企业在2024年5月就4月所属期税款办理纳税申报时的扣减限额

=9000/12×3×1=2250（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填写

城市维护建设税减免：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减免代码：0007011804；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减免代码：0007011803。

教育费附加减免：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减免代码：0061011804；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减免代码：0061011803。

地方教育附加减免：

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减免代码：0099011802；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减免代码：0099011801。



1
2

       在侧边栏中选择“附列资料五”，搜索关键词选择对应减免税名称。

填写“减免税（费）额”等内容。

50.00

30.00

20.00

       根据限额余额与实际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的税额，取孰小值录入。

增值税申报表填写

1150.00

       A企业本月可抵扣限额剩余=2250-1000-50-30-20=1150（元）。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填写

       依次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中选择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模

块-进入年报表申报主界面。

2
1

       在《附表A107040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中第31行“扶持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填写剩余可享受金额。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填写

       依次选择：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选择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模块。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减免代码：00050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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